
关于加快场景创新 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统

筹推进人工智能场景创新，着力解决人工智能重大应用和产业化问题，

全面提升人工智能发展质量和水平，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要求，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 

  场景创新是以新技术的创造性应用为导向，以供需联动为路径，实

现新技术迭代升级和产业快速增长的过程。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对于

促进人工智能更高水平应用，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数据和算力资源日益丰富、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为开展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对场景创新认识不

到位，重大场景系统设计不足，场景机会开放程度不够，场景创新生态

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工作的统筹指导。 

  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贯彻新发

展理念，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动场景资源

开放、提升场景创新能力为方向，强化主体培育、加大应用示范、创新

体制机制、完善场景生态，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和产业培



育，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新模式新路径，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2. 基本原则。 

  ——企业主导。坚持企业在场景创新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

挥政府引导作用，推动企业成为场景创意提出、场景设计开发、场景资

源开放、场景应用示范的主体。 

  ——创新引领。面向新技术的创造性应用，以前瞻性构想和开拓性

实践为起点，运用新模式新方法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 

  ——开放融合。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开放场景机会，围绕场景创新加

快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算力等要素汇聚，促进人工智能创新链、

产业链深度融合。 

  ——协同治理。尊重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发挥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

共同为场景创新提供制度供给，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监管规范相协

调。 

  3. 发展目标。 

  场景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产业增长的新路径，场景创新成

果持续涌现，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上水平。 

  ——重大应用场景加速涌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研究发现、重

大活动保障等领域形成一批示范性强、显示度高、带动性广的重大应用

场景。 



  ——场景驱动技术创新成效显著。通过场景创新促进人工智能关键

技术和系统平台优化升级，形成技术供给和场景需求互动演进的持续创

新力。 

  ——场景创新合作生态初步形成。初步形成政府、产业界、科技界

协同合作的人工智能场景创新体系，场景创新主体合作更加紧密、创新

能力显著提升。 

  ——场景驱动创新模式广泛应用。场景开放创新成为地方和行业推

动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抓手，形成一批场景开放政策措施和制度成果。 

  二、着力打造人工智能重大场景 

  4. 围绕高端高效智能经济培育打造重大场景。 

  鼓励在制造、农业、物流、金融、商务、家居等重点行业深入挖掘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促进智能经济高端高效发展。制造领域优先探

索工业大脑、机器人协助制造、机器视觉工业检测、设备互联管理等智

能场景。农业领域优先探索农机卫星导航自动驾驶作业、农业地理信息

引擎、网约农机、橡胶树割胶、智能农场、产业链数字化管理、无人机

植保、农业生产物联监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等智能场景。物流领域

优先探索机器人分流分拣、物料搬运、智能立体仓储以及追溯终端等智

能场景。金融领域优先探索大数据金融风控、企业智能征信、智能反欺

诈等智能场景。商务领域优先探索多人在线协同会议、线上会展、盘点

结算等智能场景。家居领域优先探索家庭智慧互联、建筑智能监测、产

品在线设计等智能场景。消费领域积极探索无人货柜零售、无人超市、

智慧导购等新兴场景。交通运输领域优先探索自动驾驶和智能航运技术



在园区内运输、摆渡接驳、智能配送、货车编队行驶、港区集装箱运输、

港区智能作业、船舶自主航行等方面的智能应用场景。 

  5. 围绕安全便捷智能社会建设打造重大场景。 

  以更智能的城市、更贴心的社会为导向，在城市管理、交通治理、

生态环保、医疗健康、教育、养老等领域持续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机

会，开展智能社会场景应用示范。城市管理领域探索城市大脑、城市物

联感知、政务数据可用不可见、数字采购等场景。交通治理领域探索交

通大脑、智慧道路、智慧停车、自动驾驶出行、智慧港口、智慧航道等

场景。生态环保领域重点探索环境智能监测、无人机器自主巡检等场景。

智慧社区领域探索未来社区、无人配送、社区电商、数字餐厅等场景。

医疗领域积极探索医疗影像智能辅助诊断、临床诊疗辅助决策支持、医

用机器人、互联网医院、智能医疗设备管理、智慧医院、智能公共卫生

服务等场景。教育领域积极探索在线课堂、虚拟课堂、虚拟仿真实训、

虚拟教研室、新型教材、教学资源建设、智慧校园等场景。养老领域积

极探索居家智能监测、智能可穿戴设备应用等场景。农村领域积极探索

乡村智慧治理、数字农房、在线政务服务等场景。 

  6. 围绕高水平科研活动打造重大场景。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成为解决数学、化学、地学、材料、生物和空间

科学等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的新范式，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文献数

据获取、实验预测、结果分析等方面作用，重点围绕新药创制、基因研

究、生物育种研发、新材料研发、深空深海等领域，以需求为牵引谋划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融合人工智能模型算法和领域数据知识，实现

重大科学问题和发现的研究突破。 

  7. 围绕国家重大活动和重大工程打造重大场景。 

  在亚运会、全运会、进博会、服贸会等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举办中，

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应用提供测试、验证机

会。鼓励在战略骨干通道、高速铁路、港航设施、现代化机场建设等重

大建设工程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重大工程建设效率。 

  三、提升人工智能场景创新能力 

  8. 强化企业场景创新主体作用。 

  鼓励行业领军企业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计民生关键问题，围

绕企业智能管理、关键技术研发、新产品培育等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场景机会，开展场景联合创新。大力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独角兽、

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等积极开展场景创新，参与城市、产业场景建设，通

过场景创新实现业务成长。鼓励地方通过编制场景创新成果推荐目录等

方式，助力企业实现场景创新突破。 

  9. 鼓励高校院所参与场景创新。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用于重大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应用场景。鼓励在成果转化中主动对接城市、产

业的人工智能技术需求，开展场景创新的产学研合作，提高科研工作的

市场化导向，激活科研人员创新潜力。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场景创业，挖

掘人工智能科研成果场景创意，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应用。 

  10. 培育壮大场景创新专业机构。 



  鼓励行业领军企业、科技龙头企业、科技类社会组织、新型研发机

构等以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融合创新为导向开展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实

践，聚焦产业智能化场景创新需求，建设人工智能场景创新支撑环境、

引入行业场景资源、联合开展场景创建、孵化新企业新业务。鼓励市场

化人工智能场景创新促进服务机构发展，在人工智能场景发现、发布、

对接、推广、培育等方面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多元主体合作

的场景创新新机制。 

  11. 构筑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高地。 

  推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

用先导区以场景为抓手开展创新试验，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突破、人工

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等方面开展场景创新示范。推

动创新型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展场景培

育工作，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产业升级等

方面创新工作模式。 

  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开放 

  12. 鼓励常态化发布人工智能场景清单。 

  鼓励各类主体建立常态化人工智能场景清单征集、遴选、发布机制。

推动地方政府、领军企业、行业协会和专业服务机构围绕经济社会发展

和科技创新需求征集场景。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场景大会、搭建场景

发布平台等多种方式建立场景机会清单发布机制，面向人工智能企业定

期发布场景机会，推动人工智能培育从“给政策”“给项目”到“给机

会”转变。 



  13. 支持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场景活动。 

  鼓励各地举办高水平场景创新活动，发布场景创新成果、场景合作

机会，为场景供给方、研究机构、企业、投资机构提供高端交流平台，

加强场景创新主体交流合作。鼓励组织人工智能场景主题创新大赛，围

绕社会治理、产业创新等需求开展场景创新，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推广性

的解决方案。鼓励建设集测试、展示、路演、体验为一体的人工智能场

景创新体验区、展示馆等场景展示体验环境，定期面向社会举办场景展

示体验活动，增强人工智能的科技体验感和获得感。 

  14. 拓展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合作对接渠道。 

  鼓励地方政府、央企、行业领军企业通过“揭榜挂帅”、联合创新、

优秀场景推介等方式促进场景供需双方对接合作。强化政策、资金支持，

推动具有首创性、示范性的标杆场景项目落地。探索市场化场景合作新

机制，在商业模式、项目采购、资金合作等方面形成符合场景特征的新

制度。鼓励开展跨区域场景合作，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等城市群探索建立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共同体，发挥中心城市科技辐射带

动作用，开展城市间场景创新合作。 

  五、加强人工智能场景创新要素供给 

  15. 推动场景算力设施开放。 

  鼓励算力平台、共性技术平台、行业训练数据集、仿真训练平台等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源开放共享，为人工智能企业开展场景创新提供算

力、算法资源。鼓励地方通过共享开放、服务购买、创新券等方式，降

低人工智能企业基础设施使用成本，提升人工智能场景创新的算力支撑。 



  16. 集聚人工智能场景数据资源。 

  推动城市和行业的人工智能“数据底座”建设和开放，采用区块链、

隐私计算等新技术，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为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

景提供数据开放服务。加强“数据底座”的安全保护，对个人信息、商

业秘密、行业重要数据等依法予以保护。 

  17. 多渠道开展场景创新人才培养。 

  鼓励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在人工智能学科专业教学中设置场景创新

类专业课程，激发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场景想象力，提升学生场景创新素

养与能力。鼓励开展场景创新人才培训，通过开设研修班、开展场景实

践交流、组织场景专题培训等多种形式，培养一批具有场景创新意识和

能力的专业人才。 

  18. 加强场景创新市场资源供给。 

  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研发面向中小企业场景创新的金融产品，

为中小企业推动场景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市场化投资机构关注

场景创新企业，培育一批“耐心”资本，为开展场景创新的科技企业提

供融资支持。鼓励行业大企业在与科技企业联合开展场景创新过程中，

为场景项目落地和成果推广提供供应链支持，优先将场景创新成果纳入

供应链体系。鼓励孵化器、服务机构开展场景路演等活动，帮助企业寻

找潜力场景。 

 

 


